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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委員會就「劣質豬油事件與食物安全問題」 

呈交立法會  ‐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書 

（2014年 9月 25日） 

 

 

1. 消委會就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4年 9月 25日舉行的特

別會議，議程項目：「劣質豬油事件與食物安全問題」提供以下意見。 

 

2. 獲得安全食物和享有可持續發展及健康的環境，是消費者的基本權益。近日

的劣質豬油事件，主要涉及在廢食油循環再造的生產和供應鏈中，有經有加工處

理的廢食油不當地流入食油供應鏈中，製作成食品在消費市場中銷售，已知涉及

商戶數以百計，受影響的消費者更是不計其數，對公眾健康構成重大威脅。 

 

3. 消委會認為政府應藉著是次事件，全面檢討在這兩個供應鏈當中，有關食品

安全所潛在的問題，並制定合適的政策和措施，以加強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加強廢食油回收及再造的監管 

 

4. 廢食油回收，加工循環再造，有助可持續發展，本身是值得鼓勵及推動的。

然而，由於廢食油曾經烹煮，在加熱過程中會產生有害物質，長期食用廢食油加

工的製品，有機會增加致癌風險，不宜供人食用。利用加工的廢食油製造食物，

亦不符合消費者的要求和期望。加工廢食油應只供應作工業用途，例如用作製造

生化柴油、工業原料、化學品或有機原料。故此，政府應檢視廢食油回收、加工

循環再造、包裝及分銷各個環節，制定法例，措施及機制防止在過程中產品不當

地流入食品供應鏈。 

 

以法例規定廢食油流向 

透過發牌及登記制度規管廢食油回收商及再造商 

 

5. 消委會認為政府可考慮以法例規定廢食油流向，設立追蹤機制及牌照登記制

度，以杜絶廢食油重回食物鏈。規定有意從事廢食油回收或再造的人士必須申請

牌照，以發牌制度；透過登記程序、牌照條件、發牌，停牌及吊銷牌照等措施，

追縱及管制廢食油的流向。例如，規定食肆的廢食油必須賣給持牌回收商，而回

收商必須保存交易單據，亦必須把廢食油轉交持牌再造商。此外，再造商亦須保

存生產、買賣及出口記錄，以供政府查核再造廢食油流向、生產量及買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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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食物供應鏈的監管 

 

6. 另一方面，持守着食物供應鏈的每一個環節，以防不安全的物質用於製作食

品，是同樣重要。是次劣質豬油事件牽涉豬油出口、進口、分銷及零售的監管，

以及食油品質和安全的規管。 

 

政府初步建議值得探討 

 

7. 消委會留意到，近日政府表示會透過加強規管及修改現行法例，保障食物安

全，其建議的措施包括： 

 

 立法規定食用油不得使用「經使用煮食油」作為生產原料；不得使用非

擬供人食用的「劣質油」作為生產原料；以及必須達到擬議的法定食用

油標準。 

 

 規定凡進口、銷售或生產食用油的人士，必須確保食用油符合上述要求。

食肆亦必須確保其食用油符合相關規定。此外，亦要求食用油入口商提

供生產地官方證明書，或獲官方認可獨立檢測機構證明書，以供署方抽

查。 

 

 規定食用油出口商必須領取出口許可證，並必須提供官方證明書，或獲

官方認可獨立檢測機構證明書，以證明其食用油符合規定。 

 

 透過食環署的食肆和食物製造牌照條款，規定「經使用煮食油」必須交

由環保署認可的收集或回收商處理，並保存記錄。 

 

消委會認為上述措施都是可行的辦法，值得探討。 

 

就上述要求食用油入口商須提供生產地官方證明書，或獲官方認可獨立檢測機構

證明書一項，消委會認為當局應同時設立考核機制，評估和檢視官方證明書的真

確性、核實機構的水平（例如須獲認可機構認可），以及加強在進口層面抽驗食

油。 

 

檢討《食物安全條例》 

 

8. 另外，就現時的《食物安全條例》，消委會認為政府可考慮作出適當修訂，

讓條例更有效地達致保障公眾健康的社會目的。例如，擴大食環署署長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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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因食物進口商或食物分銷商進口或分銷不安全或不適宜人類食用的食物，撤銷

其登記；限定食物進口商或食物分銷商於較短促的時間內提交進口/分銷資料、

交易記錄等，改善目前的追蹤機制。 

 

9. 至於在食安中心與業界溝通的層面上，政府可考慮制定通報指引，例如就須

要商戶提交的項目資料和細節擬訂標準格式，方便商戶填寫及提交資料，一方面

可加快商戶提交資料的時間，另一方面也有助當局在短時間內收集得到合符要求

的資料，加快發放有用資料予公眾的效率。 

 

檢討消息發報速度 

 

10. 消委會留意到市民大眾普遍要求局方縮短對外發放問題食品資料的時間。消

委會建議當局檢討及改善發放涉事問題食品及食肆資料的機制和程序，設立內部

指引，按風險程度和影響層面，設定對公眾發放資料的時間。 

 

加重罰則 

 

11. 目前，根據《食物安全條例》，未有登記而經營食物進口或分銷業務的罰則，

最高為罰款五萬元及監禁六個月；沒有遵從備存紀錄規定的罰則，最高為罰款一

萬元及監禁三個月；而進口商及分銷商沒有根據要求提供入口或供應紀錄，最高

罰則為罰款一萬元及監禁三個月。另外，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第 52 條規定，任何人如售賣食物，而其性質、物質或品質與購買人所要求

的食物所具有者不符，以致對購買人不利，即屬違法，最高罰則為罰款港幣一萬

元及監禁三個月。此外，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章）第 54條，所

有在香港出售的食物，不論進口或本地生產，必須適合供人食用。若觸犯有關法

例，最高刑罰為罰款五萬元及監禁六個月。消委會建議政府可考慮加重上述法例

的最高刑罰，以加強阻嚇作用。 

 

透過發牌制度及巡查 

加強規管進出口商、分銷商 

 

12. 現時，食用油生產商須向食環署申領牌照作食物製造工場。然而，食用油出

口商、進口商、包裝商和分銷商則未有發牌制度予以監管。消委會認為，透過發

牌程序和條件去規管出口、進口、包裝和分銷食用油，以確保其品質和衞生，是

值得探討的方案。另外，發牌制度應配合積極巡查，確保食用油生產商使用的原

材料是未經處理、非經烹煮的材料，而出口、進口、包裝和分銷商所管有的食用

油，都是從持牌的食用油生產商所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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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較嚴謹食用油標準 

 

13. 有關食用油的品質和安全規管方面，消委會明白目前還沒有一種特定的科學

方法檢測和鑑別以「地溝油」、「回收油」、「廚餘廢油」或「經使用煮食油」一類

的廢食油來製造的食油。國際間一般會通過包括檢測如苯並[a]芘、黃曲霉毒素及

金屬雜質等含量，以確定食油質素。現時，食物安全中心以每公斤食油含 10微

克苯並[a]芘作為行動水平。然而，歐盟所制定的每公斤食油含 2微克苯並[a]芘

的上限，比較嚴格。消委會建議政府參考國際間的最新發展，檢討現時採用的行

動水平是否足以充分保障公眾健康。 

 

14. 除了上述目前用以確定食油質素的指標，消委會認為政府應研究可更有效檢

測廢食油的可行方法，例如早前有學者提出，透過檢測食油的過氧化值和分析食

油的脂肪酸成分，來分辨食油的品質以及是否攙雜廢食油，是值得研究的方法。

利用更嚴謹的食用油標準及更有效的檢測方法，有助於在進口、分銷及零售層面

堵截劣質油。 

 

結論 

 

15. 「劣質豬油事件」不單止反映食物安全政策和機制存有改善的空間，更警惕

我們回收廢料及再造材料被誤用的可能性；除了啟動食物安全政策和機制的檢討

外，事件還引發社會對整體可持續發展政策，以及循環再造工業的健康發展之關

注，當局應予以重視及處理。 

 

16. 消委會認為政府應從整體的可持續發展政策著手，檢討現行制度，訂立適當

措施，推動行業向正面發展。例如，訂立有利循環再造工業發展的政策，使循環

再造工業能夠產生合理利潤，減少誤用回收廢料或再造材料以圖謀利的誘因。此

外，政府亦應探討扶助循環再造工業的方案，在社會各個層面推廣使用再造產品，

例如在工業推廣使用生化柴油，提供稅務優惠等。 

 

 

 

 

消費者委員會 

2014年 9 月 24日 


